
立法會十三題 附件二2013年註1

新聘人數 離職人數
註3

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轉職為公務員的人

數註4

a 22 8
b 0 18
a 26 7
b 註5 24
a 註5 5
b 0 6
a 註5 4
b 0 3
a
b 註6 8
a
b 0 21
a
b 註5 49
a
b

註1：進行招聘工作的年份

註2：(a)為公務員、(b)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註3：包括退休、辭職、轉職、死亡、未能通過試用期以及由合約僱員轉職至公務員的人數

註4：包括由屋宇測量師(合約)、結構工程師(合約)、測量/技術主任(合約)、屋宇安全助理/主任轉職為公務員的人數

註5：屋宇署現正進行測量主任(屋宇)、技術主任(結構)、屋宇測量師(合約)以及合約文員的招聘工作

註6：屋宇署自2009/10年度起已停止招聘屋宇安全助理

註7：文書職系公務員的招聘及調職安排是由一般職系處負責，每當部門出現空缺，一般職系處會適時安排替代人選填補有關空缺

註8：文書職系公務員的招聘是由一般職系處負責，屋宇署並無有關合約文員成功投考有關公務員職位的資料

註9：司機的招聘是由政府物流署負責，每當部門出現空缺，政府物流署會適時安排替代人選填補有關空缺

職系註2

結構工程師 14

屋宇測量師 22

註5

屋宇安全助理 註5

屋宇安全主任 註5

本職位乃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本職位乃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註5

測量主任

技術主任

文書職系 註8

司機 不適用

註7

屋宇署沒有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的司機

註9



立法會十三題 附件二2012年
註1

新聘人數 離職人數
註3

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轉職為公務員的人

數
註4

a 0 8
b 25 15
a 0 17
b 19 13
a 0 3
b 25 6
a 0 5
b 15 12
a
b 註5 30
a
b 28 30
a
b 36 45
a
b

註1：進行招聘工作的年份

註2：(a)為公務員、(b)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註3：包括退休、辭職、轉職、死亡、未能通過試用期以及由合約僱員轉職至公務員的人數

註4：包括由屋宇測量師(合約)、結構工程師(合約)、測量/技術主任(合約)、屋宇安全助理/主任轉職為公務員的人數

註5：屋宇署自2009/10年度起已停止招聘屋宇安全助理

註6：文書職系公務員的招聘及調職安排是由一般職系處負責，每當部門出現空缺，一般職系處會適時安排替代人選填補有關空缺

註7：文書職系公務員的招聘是由一般職系處負責，屋宇署並無有關合約文員成功投考有關公務員職位的資料

註8：司機的招聘是由政府物流署負責，每當部門出現空缺，政府物流署會適時安排替代人選填補有關空缺

0

測量主任

技術主任

文書職系 註7

司機 不適用

註6

屋宇署沒有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的司機

註8

屋宇安全助理 0

屋宇安全主任 0

本職位乃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本職位乃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職系註2

結構工程師 0

屋宇測量師 0

0



立法會十三題 附件二2011年註1

新聘人數 離職人數
註3

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轉職為公務員的人

數註4

a 0 10
b 27 35
a 59 8
b 50 33
a 60 9
b 27 25
a 0 2
b 8 22
a
b 註5 52
a
b 21 32
a
b 198 50
a
b

註1：進行招聘工作的年份

註2：(a)為公務員、(b)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註3：包括退休、辭職、轉職、死亡、未能通過試用期以及由合約僱員轉職至公務員的人數

註4：包括由屋宇測量師(合約)、結構工程師(合約)、測量/技術主任(合約)、屋宇安全助理/主任轉職為公務員的人數

註5：屋宇署自2009/10年度起已停止招聘屋宇安全助理

註6：文書職系公務員的招聘及調職安排是由一般職系處負責，每當部門出現空缺，一般職系處會適時安排替代人選填補有關空缺

註7：文書職系公務員的招聘是由一般職系處負責，屋宇署並無有關合約文員成功投考有關公務員職位的資料

註8：司機的招聘是由政府物流署負責，每當部門出現空缺，政府物流署會適時安排替代人選填補有關空缺

職系註2

結構工程師 0

屋宇測量師 29

43

屋宇安全助理 已包括於以上4欄

屋宇安全主任 已包括於以上4欄

本職位乃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本職位乃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0

測量主任

技術主任

文書職系 註7

司機 不適用

註6

屋宇署沒有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的司機

註8



立法會十三題 附件二2010年註1

新聘人數 離職人數
註3

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轉職為公務員的人

數註4

a 74 5
b 0 9
a 0 7
b 0 18
a 0 8
b 0 24
a 58 3
b 0 23
a
b 註5 74
a
b 0 44
a
b 0 10
a

b

註1：進行招聘工作的年份

註2：(a)為公務員、(b)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註3：包括退休、辭職、轉職、死亡、未能通過試用期以及由合約僱員轉職至公務員的人數

註4：包括由屋宇測量師(合約)、結構工程師(合約)、測量/技術主任(合約)、屋宇安全助理/主任轉職為公務員的人數

註5：屋宇署自2009/10年度起已停止招聘屋宇安全助理

註6：文書職系公務員的招聘及調職安排是由一般職系處負責，每當部門出現空缺，一般職系處會適時安排替代人選填補有關空缺

註7：文書職系公務員的招聘是由一般職系處負責，屋宇署並無有關合約文員成功投考有關公務員職位的資料

註8：司機的招聘是由政府物流署負責，每當部門出現空缺，政府物流署會適時安排替代人選填補有關空缺

25

測量主任

技術主任

文書職系 註7

司機 不適用

註6

屋宇署沒有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的司機

註8

屋宇安全助理 已包括於以上4欄

屋宇安全主任 已包括於以上4欄

本職位乃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本職位乃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職系註2

結構工程師 42

屋宇測量師 0

0



立法會十三題 附件二2009年註1

新聘人數 離職人數
註3

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轉職為

公務員的人數註4

a 0 3
b 0 10
a 32 11
b 7 37
a 0 2
b 0 31
a 0 1
b 0 21
a
b 註5 59
a
b 9 58
a
b 0 11
a
b

註1：進行招聘工作的年份

註2：(a)為公務員、(b)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註3：包括退休、辭職、轉職、死亡、未能通過試用期以及由合約僱員轉職至公務員的人數

註4：包括由屋宇測量師(合約)、結構工程師(合約)、測量/技術主任(合約)、屋宇安全助理/主任轉職為公務員的人數

註5：屋宇署自2009/10年度起已停止招聘屋宇安全助理

註6：文書職系公務員的招聘及調職安排是由一般職系處負責，每當部門出現空缺，一般職系處會適時安排替代人選填補有關空缺

註7：文書職系公務員的招聘是由一般職系處負責，屋宇署並無有關合約文員成功投考有關公務員職位的資料

註8：司機的招聘是由政府物流署負責，每當部門出現空缺，政府物流署會適時安排替代人選填補有關空缺

職系註2

結構工程師 0

屋宇測量師 24

0

屋宇安全助理 已包括於以上4欄

屋宇安全主任 已包括於以上4欄

本職位乃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本職位乃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0

測量主任

技術主任

文書職系 註7

司機 不適用

註6

屋宇署沒有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的司機

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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